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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111 學年度第 6 次系務會議議程 

 
一、時間：112 年 3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二、地點：農藝學系 2 樓會議室(A04A-203 室) 
三、主席：莊主任 0 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溫 0 煌 
四、出席人員：莊 0 瑋、黃 0 理、侯 0 龍、侯 0 日、曾 0 嘉、郭 0 煒、曾 0 茜、

許 0 嘉、柯 0 存、蔡 0 卿老師、系學會長黃 0 泰、系學會副會長

侯 0 翔 
五、主席報告： 

1. 本系 112 學年度專任教師聘任資料，如期送抵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

審議，會議決議經人事室 3 月 8 日以通知方式傳遞至系辦，六位應徵者接

獲得推薦；專案教師至 2 月 15 日收件截止日計有 3 位應徵者，下學年度徵

聘專任及專案教師案、將提系教評會審議。 
2. 恭賀曾 0 茜老師於 1 月下旬已接獲教育部公文函，順利晉升副教授職。 
3. 2023 年行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選拔，符合資格者且擬透過本校推薦者，請

於 112 年 3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前將文件送院辦辦理初審。 
4. 農友社會福利基金會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助學金即日起接受申請，請導師

鼓勵同學投件，申請書須於 4 月 11 日前達農學院。 
5. 111 學年度農藝學系獎學金申請至 3 月 24 日截止，請各位導師鼓勵班上同

學提出申請。 
6.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各項安心就學獎助學金申請(海報貼在 3 樓系辦外公佈

欄)，主要對象是弱勢學生及低收入戶家庭等，請各導師協助輔導，若符合

資格申請者，可洽學務處高教深耕蔣小姐。05-2717058 
7. 111 學年度傑出通識教育教師遴選作業自即日起至 5 月 12 日前，請將相關

資料送抵農學院，申請資格需 5 年內開設通識教育課程至少累積 5 學期以

上。 
8. 配合疫情發展鬆綁防疫措施，本校自 112 年 3 月 6 日起實施，請授課老師

配合指揮中心規範實施。 
9. 本學期剛開始，務必請老師協助宣導校園智慧財產權及性別平等，提醒同

學使用正版書籍，勿違法下載資料避免侵權；提醒同學在參與活動需注意

個人安全，騎座機車皆需戴好安全帽並遵守交通號誌。 
 

六、提案討論： 
提案一 
案 由：112 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合理審查時間等相

關議題，提請討論。 
說 明： 
（一）依教務處 112 年 2 月 3 日及 6 日電子郵件通知(附件一之 1 及 2，P3-P4))

辦理 
（二）本系針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相關事宜作合理審查時間、選定審查委員

名單、如何甄試前培訓及指定甄試項目準備指引等事項達成共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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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系配合招生組調查 2 月 17 日限期繳交，先作回復審查時間最少 15 分

鐘、最多 35 分鐘，選定審查委員為 4 位，開會時間在 3 月 30 日之前召開

甄試前培訓及指定甄試項目準備指引等事項達成共識會議，紀錄送教務處

招生組備查。 
（四）提供本系 112 學年度書審評量尺規參考(附件一之 3，P5-P9)。 
決 議： 
 
提案二 
案 由：推薦本系 111 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及觀課選薦評審教師各 1 名，提請討

論。 
說 明： 
（一）依教務處及農學院 111 年 12 月 27 日電子郵件通知(附件二，P10-P11)辦

理。 
（二）教學績優教師資格︰授課時數符合「國立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

要點」規定、前三學年度資料(遴選當學年度除外，回溯六學期)每學年教

師教學評量各學系排行前 50%。 
（三）觀課選薦評審教師資格:以教學優良或資深教師授大學部必修課程優先。 
（四）110 學年度推薦曾 0 茜老師、選薦評審教師侯 0 龍老師，109 學年度推薦

許 0 嘉老師，108 學年度推薦曾 0 嘉老師、選薦評審教師柯 0 存老師。 
（五）檢附本系教師 108-110 學年度教學績優積分表(附件二之 1，P12)，提供參

考。 
決 議： 
 
提案三 
案由：112 學年度本系徵聘專案教師，其應徵資格是否符合系教學需求，提請討

論。 
說明： 
（一）本系經行政程序，簽請人事室公告徵聘專案教師啟事(附件三，P13)，至 2

月 15 日收件截止日計有 3 位投件者。 
（二）本系徵聘專案教師以教學為主，本議案主要討論其應徵者其學經歷，是否

符合本系授課需求而產生共識，提供系教評會參考。 
（三）檢附 3 位應徵者甄選名冊資料(附件四，P14-P16)及應授課程名稱(附表一，

P17) 
決 議： 
 
提案四 
案由：農藝學系 111-2 學期經費分配，提請討論。 
說明：本系經費分配行之多年，教師指導研究生及授課方式分配，分配表草案(附

件五，P18-20)，若分配有誤請提出修正，若無依分配表額度累計個人帳

目提供請購報支。 
決 議： 
 


